
天津市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市对区

转移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转移支付概况。为进一步优化动物防疫资源配置，促进动物防疫工作深入开展，有效降低动物疫病发生风险，提升兽医卫生水平，进一步缓解特大洪水对武清区永定河泛区种植业设施所造成的影响，加快灾后设施种植业重建工作，2024年我市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90万元，主要用于村级动物防疫员补助1190万元、规范引导东淀蓄滞洪区和永定河泛区设施种植业提升发展1000万元。其中蓟州区316万元、宝坻区240万元、武清区1215.5万元、宁河区95万元、静海区140万元、东丽区24.8万元、津南区59.4万元、西青区15.1万元、北辰区30.2万元、滨海新区54万元。
（二）总体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市财政局通过《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市财政农业农村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8号），下达了总体绩效目标为：村级动物防疫员有序开展动物防疫工作，实现基层动物防疫全覆盖；通过使用市级财政资金引导支持永定河泛区内符合蓄滞洪区管理要求的设施种植业进行重建。
二、综合评价结论

经自评，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投入情况得分4.43分；资金管理情况得分40分；绩效完成情况得分47分，整体自评得分91.43分，等级为优。

三、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一是资金投入情况分析。2024年，我市共投入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4190万元，其中市级资金2190万元，区级资金2000万元。二是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据调度，年度资金总额4190万元，已执行1856.12万元，执行率44.9%，其中市级资金2190万元，已执行1336.86万元，执行率61%，区级资金2000万元，已执行519.26万元，执行率26%。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及时提出资金分配建议，根据规划我委及时提出资金分配建议，确保资金及时下达。二是印发实施方案，我委印发了《天津市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动物防疫补助）项目实施方案》，就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和监督提出了明确要求。三是加强资金监管，适时开展项目执行进度调度，为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村级防疫员工作，实现了有养殖的村动物防疫工作全覆盖，保障了基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区域性暴发流行；有效减少随意丢弃病死猪行为，减少屠宰环节病害猪和不可使用产品流入市场，实现重大动物疫情稳定，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按要求及时发放养殖和屠宰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不发生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通过使用市级财政资金引导，支持永定河泛区内符合蓄滞洪区管理要求的设施种植业进行重建，全区完成设施种植业建设面积1005.42亩，有效提升了蔬菜种植业设施防灾减灾能力，确保了设施蔬菜供给保持稳定。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14个指标，已完成12个，未完成2个。

1.产出指标7个，已完成5个，未完成2个。

一是数量指标2个，全部完成。有养殖的村村级动物防疫员开展动物防疫工作覆盖率100%，支持重建种植业设施面积1006.38万，完成了大于等于1000亩目标值。 

二是质量指标2个，全部完成。2024年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重建棚室质量均达到市级推进标准。

三是时效指标2个，未完成2个。因区级财政资金拨付问题，未能按时发放2024年村级动物防疫员补助经费。规范引导东淀蓄滞洪区和永定河泛区设施种植业提升发展：因农时茬口安排，部分主体选择在2024年下半年施工建设，设施于12月份建成。此项目财政补贴资金采取“先建后补”方式，由武清区对验收合格的主体兑付补贴资金。重建设施建成时间偏晚于补贴资金兑付时限，导致未完成时效指标。目前，武清区正在抓紧兑付市级财政补贴资金。

四是成本指标1个，全部完成。年度支出金额未超出预算金额。

2.效益指标5个，已完成5个。

一是经济效益指标1个，全部完成。重建棚室蔬菜单产水平较原棚室提升15%。
二是社会效益指标2个，全部完成。无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重建设施冬淡季蔬菜供给能力得到提升。

三是生态效益指标1个，全部完成。重建设施对行洪基本无影响。

四是可持续影响指标1个，全部完成。蓄滞洪区内设施蔬菜生产能力保持稳定。

3.满意度指标2个，已完成2个。养殖场户抽样调查满意度和享受补贴单位满意度均达到目标值以上。

四、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中时效指标“按时发放2024年村级动物防疫员补助经费”和“2024年10月底前兑付规范引导东淀蓄滞洪区和永定河泛区设施种植业提升发展资金”未完成，因区级财政资金拨付问题和农时茬口安排，部分主体选择在2024年下半年施工建设，设施于12月份建成的实际情况，武清、宁河和津南未按时发放资金。下一步，我们将督促区农业农村委加大与区财政局协调对接力度，加快资金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补贴资金兑付时效性。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号）、《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2021〕108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六、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津财绩效〔2025〕4号），我们及时印发了《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开展2024年度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5〕11号），指导各区做好自评工作，并及时进行梳理复核，形成市级自评报告及自评表。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天津市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市对区转移

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转移支付概况。为深入贯彻落实《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和《天津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4年工作计划》，2024年，我市下达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287万元，主要用于农田残膜回收利用补助，其中蓟州区45.5万元、宝坻区36.7万元、武清区75.5万元、宁河区98.1万元、静海区31.2万元。
（二）总体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市财政局通过《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市财政农业农村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8号），下达总体绩效目标为：全面推进农膜回收利用工作，促进农膜减量与回收，提升我市农膜资源化利用水平。
二、综合评价结论
经自评，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投入情况得分3.95分；资金管理情况得分40分；绩效完成情况得分47.6分，整体自评得分91.55分，等级为优。
三、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一是资金投入情况分析。2024年，我市共投入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287万元，均为市级财政资金。二是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据调度，年度资金总额287万元、已执行113.33万元，执行率39.5%。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一是及时提出资金分配建议，我委及时提出农膜回收补助资金分配建议，确保资金及时下达。二是印发实施方案，我委印发《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印发天津市2024-2025年农膜回收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4〕50号），就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和监督提出了明确要求。三是加强资金监管，适时开展项目执行进度调度，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2024年下达的“全面推进农膜回收利用工作，促进农膜减量与回收，提升我市农膜资源化利用水平”总体目标已全部完成。通过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和社会参与，推动农膜减量回收，有效减少了农田“白色污染”，提升了耕地质量。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8个，已完成7个，未完成1个。
1.产出指标5个，已完成4个，未完成1个。

一是数量指标1个，未完成。农田残膜回收兑付补贴区个数5个，实际完成3个，具体为蓟州区、宝坻区、静海区完成，武清区、宁河区未完成兑付补贴工作。

二是质量指标1个，已完成。农膜回收率95%。

三是时效指标1个，已完成。项目均于2024年12月底前完成。

    四是成本指标2个，已完成。年度支出预算金额113.33万元，农田残膜回收补贴标准18元/亩。


2.效益指标2个，已完成2个。

一是社会效益指标1个，已完成。农业生产者农膜回收意识不断加强。

二是生态效益指标1个，已完成。农田白色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完成。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已完成1个。补助对象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达到100%。

四、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武清区、宁河区因区级财力不足未完成兑付补贴工作。下一步，我们将督促区农业农村委继续做好政策宣传引导，加强与区财政局协调对接力度，加紧拨付资金，进一步提高财政补贴资金兑付时效性。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号）、《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2021〕108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六、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津财绩效〔2025〕4号），我们及时印发了《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开展2024年度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5〕11号），指导各区做好自评工作，并及时进行梳理复核，形成市级自评报告及自评表。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天津市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市对区

转移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转移支付概况。为强化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深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服务、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推动农业科技发展，2024年，我市下达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200万元，主要用于支持2021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其中，武清区40万元、宁河区90万元、静海区40万元、滨海新区30万元。
（二）总体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市财政局通过《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市财政农业农村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8号），下达总体绩效目标为完成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

二、综合评价结论

经自评，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投入情况得分8分；资金管理情况得分40分；绩效完成情况得分47分，整体自评得分95分，等级为优。

三、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一是资金投入情况分析。2024年，我市共投入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200万元，均为市级财政资金。二是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据调度，年度资金总额200万元、已执行160万元，执行率8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一是及时提出资金分配建议，根据规划我委及时提出资金分配建议，确保资金及时下达。二是印发实施方案，我委印发了《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推广服务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1〕35号），就项目的申报、实施、验收等，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和提出了要求。三是加强资金监管，适时开展项目执行进度调度，为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2024年下达“完成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总体目标，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6个，完成4个，未完成2个。

     1.产出指标4个，已完成2个，未完成2个。

     一是数量指标1个，未完成。应完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个数5个，实际完成项目4个，分别为武清区的设施栽培甘蔗套种小型西瓜高效模式示范与推广项目、宁河区的大口黑鲈“优鲈3号”新品种引进驯化及养殖技术示范项目和“津新”系列5个水产新品种苗种产业化生产高效养殖技术集成示范与推广项目、滨海新区的植物提取物替代抗生素复合饲料添加剂的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未完成项目1个，具体为静海区的黑果腺肋花楸“种养加一体化”生态农业模式的示范推广项目。

    二是质量指标1个，未完成。项目验收通过率80%，未达到100%，具体为静海区的黑果腺肋花楸“种养加一体化”生态农业模式的示范推广项目现场验收未通过。

    三是时效指标1个，已完成。项目完成时限，2024年12月底前完成。

    四是成本指标1个，已完成。年度支出预算金额160万元。

    2.效益指标1个，已完成。

    社会效益指标1个，已完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效果良好。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已完成。补助对象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达到100%。

四、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静海区的黑果腺肋花楸“种养加一体化”生态农业模式的示范推广项目于2021年实施建设，建设期间因洪水造成项目现场破坏，黑果腺肋花楸苗数量不足，现场验收未通过，导致“完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项目”和“项目验收通过”两个指标未完成。目前，我委已指导区农业农村委组织整改，整改通过后，我委将及时组织验收，并督促区级及时拨付项目资金。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号）、《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2021〕108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六、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津财绩效〔2025〕4号），我们及时印发了《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开展2024年度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5〕11号），指导各区做好自评工作，并及时进行梳理复核，形成市级自评报告及自评表。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天津市农村社会发展资金市对区转移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转移支付概况。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作为巩固拓展结对帮扶工作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4年，我市下达农村社会发展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760.8万元，主要用于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工作。其中，蓟州区121万元、武清区500万元、宁河区15万元、静海区9.5万元、津南区115万元。
（二）总体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市财政局通过《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耕地建设与利用等资金预算（含市级调剂资金）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5号），下达总体绩效目标为围绕“三美四乡”工作任务，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十四五”期间，创建完成100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二、综合评价结论

经自评，农村社会发展资金投入情况得分1.5分；资金管理情况得分40分；绩效完成情况得分50分，整体自评得分91.5分，等级为优。

三、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一是资金投入情况分析。2024年，我市共投入农村社会发展资金760.8万元，均为市级财政资金。二是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据调度，年度资金总额760.8万元、已执行115万元，执行率15%。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一是及时提出资金分配建议，根据有关工作要求，我委组织各区认真研究资金预算工作，提出资金需求。二是印发实施方案，我委印发了《市农业农村委关于下达2024年度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市财政补助资金计划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4〕17号），明确下达资金的使用计划。三是加强资金监管，适时开展项目执行进度调度，为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2024年，计划完成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7个村，2025年1月，市农业农村委评估组对各区申报的7个创建村进行了市级评估，初步确定为2024年度我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7个，完成7个。

     1.产出指标4个，全部完成。

     一是数量指标1个，已完成。应完成创建乡村振兴示范村村数7个，实际完成7个，分别在蓟州区、武清区、宁河区、静海区和津南区。

    二是质量指标1个，已完成。资金使用合规性100%。

    三是时效指标1个，已完成。创建任务完成时间为2024年12月底前。

    四是成本指标1个，已完成。年度支出预算金额115万元。

    2.效益指标2个，全部完成。

一是社会效益指标1个，已完成。通过示范村的打造，提高全社会对乡村振兴工作的关注度，吸引更多力量投入，提升乡村振兴社会影响力。

二是可持续影响指标1个，已完成。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整体情况显著提升。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全部完成。示范村群众满意度达到95%。

四、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无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号）、《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2021〕108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六、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津财绩效〔2025〕4号），我们及时印发了《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开展2024年度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5〕11号），指导各区做好自评工作，并及时进行梳理复核，形成市级自评报告及自评表。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天津市农业产业发展资金市对区转移支付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转移支付概况。为促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市财政安排了农业产业发展资金，用于巩固提升农业产业发展基础、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等。2024年，我市下达农业产业发展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20280万元，主要用于棉花种植补贴130万元、2023年天津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式及主会场活动150万元、扶持经济薄弱村产业发展20000万元。其中，蓟州区9840万元、宝坻区0.3万元、武清区5100.1万元、宁河区4430.4万元、静海区909.2万元。
（二）整体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市财政局通过《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市财政农业农村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8号）、《天津市财政局关于调整2024年耕地建设与利用等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76号）和《天津市财政局关于调整2024年农村社会发展等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77号），下达总体绩效目标为：1.对棉花种植者，按照实际种植面积给予补贴；2.我市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庆典活动圆满完成；3.大力实施产业、生态、文化、组织、人才扶持，着力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难题，促进经济薄弱村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二、综合评价结论

经自评，农业产业发展资金投入情况得分1.9分；资金管理情况得分40分；绩效完成情况得分50分，整体自评得分91.9分，其等级为优。
三、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2024年2月，市财政局印发《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市财政农业农村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8号）下达农业产业发展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47440万元；2024年12月，市财政局印发《天津市财政局关于调整2024年耕地建设与利用等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76号）和《天津市财政局关于调整2024年农村社会发展等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77号）调整农业产业发展资金27160万元，其中，蓟州区9840万元、宝坻区0.3万元、武清区5100.1万元、宁河区4430.4万元、静海区909.2万元。2024年度农业产业发展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实际下达20280万元，已执行3805万元，执行率18.76%。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一是及时提出资金分配建议，根据有关工作要求，我委组织各区认真研究资金预算工作，提出资金需求。二是印发实施方案，我委印发了《市农业农村委关于下达2024年度扶持经济薄弱村产业发展项目市财政补助资金计划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4〕30号 ）等文件，明确下达资金的使用计划。三是加强资金监管，适时开展项目执行进度调度，为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2024年总体目标完成情况为：1.棉花种植补贴实现应补尽补，共补贴1.68万亩，全年执行130万元；2.成功举办“1+10+N”丰收季系列活动，通过丰收节举办，带动丰收季期间，宁河区农文旅游客接待量超152.7万人，同比增长超10%；3.800个薄弱村全部按期完成目标任务，村集体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明显提升，村庄面貌得到有效改善，所有目标均已完成。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18个，全部完成。

    1.产出指标11个，全部完成。

一是数量指标4个，全部完成。对于符合棉花种植的补贴对象应补尽补，共补贴1.68万亩；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庆典活动1个；扶持经济薄弱村数量294个；每个经济薄弱村扶持资金不超过100万元。

    二是质量指标3个，全部完成。补贴资金使用合规率100%；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庆典活动圆满完成；扶持经济薄弱村产业项目完成率100%。

三是时效指标3个，全部完成。资金拨付按实施方案要求按时完成；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庆典活动按方案明确时间内完成；扶持经济薄弱村产业项目在2024年年底前完成。

    四是成本指标1个，全部完成。支出财政资金总额不超过预算20280万元，其中棉花种植补贴130万元、2023年天津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式及主会场活动150万元、扶持经济薄弱村产业发展3525万元。

    2.效益指标4个，全部完成。

    一是经济效益指标2个，全部完成。棉花种植主体效益显著提高；经济薄弱村集体经营性年收入明显提高。

二是可持续影响指标2个，全部完成。中国农民丰收节的节目活动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经济薄弱村产业发展可持续效果显著。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3个，全部完成。棉花补贴享受主体满意度达到100%；经济薄弱村村民满意度达到92%；我市农民对丰收节开展满意度达到95%。

四、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无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号）、《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2021〕108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六、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津财绩效〔2025〕4号），我们及时印发了《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开展2024年度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5〕11号），指导各区做好自评工作，并及时进行梳理复核，形成市级自评报告及自评表。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天津市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市对区转移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转移支付概况。为促进耕地质量改善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以农机农艺融合、机械化信息化融合为路径，以农机作业补助为抓手，以社会化服务为手段，加大农机耕地深松（深翻）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进一步提升耕地蓄水保墒能力和耕地质量。2024年，我市下达耕地建设与利用市级资金1350万元，主要用于支持2023年耕地深松（深翻）作业。其中，蓟州区165万元、宝坻区240万元、武清区360万元、宁河区240万元、静海区165万元、津南区15万元、滨海新区165万元。
（二）总体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市财政局下达了《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市财政农业农村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津财农指〔2024〕8号），总体绩效目标为开展耕地深松（深翻）作业，提高土壤蓄水保墒能力。
二、综合评价结论

经综合评价，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投入情况得分4.33分；资金管理情况得分40分；绩效完成情况得分50分，自评整体得分94.33分，等级为优。
三、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一是资金投入情况分析。2024年，我市共投入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1350万元，均为市级财政资金。二是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据调度，年度资金总额1350万元、已执行585万元，执行率43.3%。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及时提出资金分配建议，根据规划我委及时提出资金分配建议，确保资金及时下达。二是印发实施方案，我委印发了《天津市2023年耕地深松（深翻）项目实施方案》，就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和监督提出了明确要求。三是加强资金监管，适时开展项目执行进度调度，为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2024年下达总体目标为：“开展耕地深松（深翻）作业，提高土壤蓄水保墒能力”，已全部完成。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全年共分解下达绩效指标7个，已完成7个。

    1.产出指标5个，全部完成。

一是数量指标1个，全部完成。完成作业任务45万亩，由7个涉农区具体实施。其中蓟州区5.5万亩、宝坻区8万亩、武清区12万亩、宁河区8万亩、静海区5.5万亩、津南区0.5万亩、滨海新区5.5万亩。
    二是质量指标2个，全部完成。耕地深松作业深度≥28cm，耕地深翻作业深度≥25cm。

三是时效指标1个，全部完成。完成时限为2024年12月前。

四是成本指标1个，全部完成。实际完成值为30元/亩。
2.效益指标1个，全部完成。提高土壤蓄水保墒能力明显。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个，全部完成。耕地深松深翻补贴对象满意度98%。

四、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无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次绩效自评结果拟按照《天津市市对区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7号）、《天津市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津财农〔2019〕134号）、《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津农委计财〔2021〕108号）有关规定进行应用，向社会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津财绩效〔2025〕4号），我们及时印发了《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开展2024年度农业农村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津农委计财〔2025〕11号），指导各区做好自评工作，并及时进行梳理复核，形成市级自评报告及自评表。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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